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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附錄10  

 
 
香港中區  
昃臣道 8 號  
立法會  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 
 
(經辦人：衛碧瑤女士 )  
 
衛女士：  
 

審計署署長第四十六號  
衡工量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 

 
第一章  —  收取裁判法院判處的罰款  

 
 2 0 0 6 年 5 月 1 7 日來信收悉。現於下文列述政府帳目

委員會所要求提供的進一步資料：  
 
( a )  第 3 . 1 6 ( a )段所述的審計署的建議  

 
2 .  在上述報告書的第 3 .1 6 ( a )段，審計署建議司法機構
政務處應就違例行車罪行及違例泊車事項以外的其他罪行，不

時進行檢討，並按情況所需，考慮縮短罰款到期日與案件及傳

票處理系統印發財物扣押令和不繳付罰款手令之間相距的 1 4 天
寬限期（劃線以示強調）。  
 
3 .  司法機構政務處剛就此事展開檢討工作。在進行檢討

時，我們會研究有關事項的繳付罰款情況。在過去大約一星

期，我們已就 2 0 0 5 年 4 月 1 日至 2 0 0 6 年 3 月 3 1 日此段期
間，對有關違例行車及違例泊車事項以外的其他罪行的繳付罰

款 情 況 ， 統 計 了 初 步 數 據 。 初 步 數 據 的 資 料 如 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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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在 2 0 0 5 年 4 月至 2 0 0 6 年 3 月期間的合共 1 5 7 , 3 5 1
宗同類案件中， 1 4 1 , 3 5 4 宗（即 9 0 %）的罰款是在
付款到期日或之前繳付的。換言之，只有 1 5 , 9 9 7 宗
（即 1 0 %）的罰款不是在到期日或之前清繳的；  

 
( b )  在並未於到期日或之前繳交罰款的 1 5 , 9 9 7 宗案件

中， 1 2 , 3 1 8 宗  ( 7 7 % )  的罰款是在到期日後的第 1 4
天或之前清繳的；及  

 
( c )  在餘下的 3 , 6 7 9 宗欠交罰款的案件中，1 , 4 0 2 宗（即

上文 ( b )項所述 1 5 , 9 9 7 宗的 9 %）已於到期日後的第
2 3 天或之前清繳（即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 . 6 段所
指的由罰款到期日至發出扣押令或手令的平均相隔日

數）。  
 
繳付罰款的詳細情況載列於本文附件。  
 
4 .  司法機構政務處擬就另外兩段期間，即  ( i )  2 0 0 4 年 4
月 1 日至 2 0 0 5 年 3 月 31 日；及  ( i i )  2 0 0 3 年 4 月 1 日至 2 0 0 4
年 3 月 3 1 日，以及其他有關日期（如屬適合）收集有關的罰款
繳付情況的相若資料，以便在這方面進行更全面的檢討。我們

計劃在三個月內完成這項檢討。  
 
( b )  第 3 . 1 2 段  —  牽涉違例泊車事項的欠款人 B2 的繳付罰款
情況  

 
5 .  由於這些違例泊車事項在性質上屬民事案件，執行財

物扣押令的申請均由律政司代表警方向裁判法院提出。執達主

任於 2 0 0 4 年 9 月至 2 0 0 5 年 1 月間，曾在兩個不同地址三次嘗

試就欠款人 B 2 執行五項財物扣押令。在這三次行動中，兩處

處所的大門均鎖上，因而視為無法成功執行。法庭於 2 0 0 5 年 1
月 1 3 日作出擱置執行的指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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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案件及傳票處理系統的資料顯示，截至 2 0 0 6 年 5 月
2 3 日為止，欠款人 B 2 仍然欠交應繳付的定額罰款及訟費。  
 
7 .  至於相隔多久才收到檢控部門的資料，我們注意到審

計署於有關報告書第 4 . 1 5 段提及“審計署認為，對於總務室查
詢更多資料，檢控部門理應迅速回應總務室。＂我們同意這項

意見。  
 
8 .  然而，我們注意到審計署亦同時提到“總務室如（劃

線以示強調）未能在合理時間內收到答覆，需向檢控部門跟

進。＂司法機構政務處將諮詢各主要檢控部門，以制定切實可

行的措施，以便檢控部門能夠迅速回應總務室。我們計劃在三

個月內完成諮詢。  
 
( c )  第 4 . 1 8 段  —  執行財物扣押令的成本及訂定執達主任執行

財物扣押令的目標時間  
 
9 .  司法機構政務處計劃於六個月內按照第 4 .1 8 ( a )段的建
議，完成執行財物扣押令成本的預算。  
 
1 0 .  司法機構政務處將於三個月內按照第 4 . 1 8 ( b )段的建
議，考慮訂定執達主任執行財物扣押令的目標時間，尤其是首

次嘗試執行的目標時間。  
 
1 1 .  司法機構政務處已實施了第 4 . 1 8 ( c )段的建議，修飾了
向檢控部門發出的便箋的措詞。  
 
( d )  就違例泊車事項執行財物扣押令的成功率  
 
1 2 .  視為無法就違例泊車事項成功執行財物扣押令的情況

主要是審計署署長於報告書第 4 . 5 段所述的情況，即：  
 

( a )  執達主任到訪時，有關處所大門鎖上，無人應門；  
 
( b )  執達主任信納有關欠款人並非在該處所營業或居住；  
 
( c )  執達主任信納欠款人並無財物及實產可供扣押；及  
 
( d )  執達主任發現有關財物及實產的價值不足以抵償扣押

開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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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如果首次嘗試執行扣押令未能成功，申請人（就這種

事項而言，是指警方）會獲通知執行的結果。待再收到警方的

要求及 /或收到警方的進一步資料後，執達主任便會作第二次或

再次嘗試。  
 

1 4 .  我們共就 4 , 7 5 1 宗案件進行了 6 , 7 3 5 次嘗試執行行

動。  
 
1 5 .  有關違例泊車事項的財物扣押令無法成功執行的原因

大致上就是審計署署長在其報告書第 4 .5 段所列述的原因，亦

即上文第 1 2 ( a )至 ( d )段所覆述的原因。  
 
( e )  第 6 . 1 1 段  —  附錄 D 的個案五  

 第 6 . 1 6 段  —  空頭支票  
 

1 6 .  案件及傳票處理系統的資料顥示，個案五的欠款人已分

別在 2 0 0 5 年 5 月 1 2 日及 2 0 0 5 年 1 2 月 1 日兩次支付款項。所

有涉及的拖欠罰款都已清繳。  
 
1 7 .  司法機構政務處不曾將欠款人以空頭支票支付交通罰款

的個案轉介警方調查及檢控。但須予指出的是，各有關的裁判

法院總務室一直以來均有就以空頭支票支付交通罰款個案通知

警方。  
 
( f )  外判執行有關違例泊車事項的財物扣押令工作的建議  
 
1 8 .  在執行有關違例泊車事項的財物扣押令時，執達主任可

扣押欠款人的車輛，但申請人（即警方）需提供：  
 

( a )  運輸署的車輛登記記錄以證明有關車輛屬欠款人所

有；  
 
( b )  欠款人車輛所在位置的資料；及  
 
( c )  扣押車輛所需的資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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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.  如獲得上述資料和資源，執達主任可以有效地執行扣押

行動。因此，司法機構政務處不會考慮外判這項工作。  
 
( g )  其他事項  
 
2 0 .  審計署在上述報告書第 2 . 6 段建議：司法機構政務處應
考慮向獲准在限期內繳付罰款的違例者發出通知書，說明罰款

數額、付款到期日和不繳付罰款的後果。司法機構政務處計劃

在 2 0 0 6 年 6 月 1 日實施是項建議。  
 
 
 
 司法機構政務長   

（鄭陸山

 

 
代行）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連附件  
副本送：副刑事檢控專員  

警務處處長  
警務處副處長（行動）  
運輸署署長 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（經辦人：謝雲珍女士）  
審計署署長  

 
 
2 0 0 6 年 5 月 2 4 日  
 




